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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：為促進本院國際學術及文化交流，並鼓勵本院學生出國參與海外教育學習活動， 

      特設置本獎助學金。  

 

二、 經費來源：由本院「高等教育深耕」計畫或其他相關經費下支應。 

  

三、 申請資格： 

1.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(GPA)達 3.3(含)以上。 

2. 申請非大陸地區交換學校者，英語能力至少須達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程度（相當於托福

iBT71或多益 750），若交換學校有更嚴格之語言標準，則從其規定。 

  

四、申請時間：依本院公告時間辦理。  

 

五、補助內容及金額：  

（一）生活費：交換一學期者，核發月份至多四個月；交換一年者，核發月份至多八個月。歐

美地區，每月以一萬五千元為上限；日本、韓國及香港地區，每月以一萬元為上限；中

國大陸及其他亞洲地區，每月以七千元為上限。 

（二）獎助學金實際核定名額、金額及合約議訂補助項目，依該年度經費及學生申請狀況做調

整。  

 

六、審查原則：  

（一）依據申請學生之在校成績、外語能力、研究或讀書計畫等審查原則進行甄選。  

（二）家境困難且具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者，若通過審查則優先核發獎助學金。 

（三）審查委員由本院獎學金委員會委員擔任，副院長兼任召集人。 

 

七、發放方式  

（一）申請交換一學年者，分二期發給。第一期獎學金於當年度年底發放，第二期獎學金則於

學生返國且提交出國交換報告及完整報帳資料後，並經審核通過，始得發給。  

（二）申請交換一學期者，於學生返國且提交出國交換報告及完整報帳資料後，並經審核通過，

一次發給當年度九月至次年度一月或當年度二月至六月獎學金。  

（三）學生出國修課若有二分之一(含)以上修課成績不及格者，則交換一學期者生活費僅補助

至多兩個月份，交換一學年者生活費僅補助至多四個月份。 

 



八、獲得本項獎學金者，不得同時領取其他補助或獎學金，已獲得交換校提供之獎學金者，不得 

    申請此獎學金。但因家境困難而有特殊需求者，得視其實際情況給予補助。  

 

九、學生返國後應繳交報告或修業成績相關證明，獲獎學生若中途終止交換計劃或未完成應履行 

    之義務，則視為放棄本獎學金，爾後不得再申請本院相關之獎補助。 

  

十、本要點經本院主管會議通過並送校核備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